附件2

上海市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评价标准（试行）

1 基本要求（否决性指标）

1.1 国家和地方绿色、循环和低碳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应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

1.2 环境质量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环境功能区环境质量标准，园区内企业污染物达标排放，各类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均不超过国家或地方的总量控制要求。

1.3 园区产业符合本市规划要求，有纳入产业结构调整企业，按计划进度完成调整。

1.4 园区建立循环化改造组织机构、建立相应统计计量管理制度，并有专职或兼职人员负责推进工作。

1.5 创建期内，未发生重大污染事故或重大生态破坏事件，园区单位工业总产值综合能耗持续下降。

1.6 园区重点企业100%实施清洁生产审核。

注：重点企业是指《清洁生产促进法》中规定的应当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评审期当年及之前公布的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名单中的企业）。

1.7 园区企业不应使用国家列入淘汰目录的落后生产技术、工艺和设备，不应生产国家列入淘汰目录的产品。

1.8 具备产业特点的园区，循环经济产业链关联度达到30%及以上。

2 评价指标

上海市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评价指标由资源产出指标、资源消耗指标、资源循环利用指标、废弃物排放指标、运行管理指标和特色指标六大类指标组成，特色指标为加分项，园区可结合自身发展特色，补充相应指标项，每项分值5分，加分上限10分。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上海市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评价指标

	指标分类
	序号
	指标项
	单位
	分值

	资源产出指标

（26分）
	1
	*园区循环经济产业链关联度
	%
	7分

	
	2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

园区工业总产值比例
	%
	4分

	
	3
	*主要资源产出率
	万元/吨
	7分

	
	4
	*工业用地产出强度
	万元/公顷
	4分

	
	5
	*水资源产出率
	万元/立方米
	4分

	资源消耗指标

（18分）
	6
	*单位工业总产值综合能耗
	吨标煤/万元
	6分

	
	7
	单位工业总产值新鲜水耗
	吨/万元
	6分

	
	8
	*可再生能源利用在能源消费中比例
	%
	6分

	资源循环利用指标

（17分）
	9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
	5分

	
	10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4分

	
	11
	中水回用率
	%
	4分

	
	12
	余热资源回收利用率
	%
	4分

	废弃物排放指标

（18分）
	13
	单位工业总产值固废产生量
	吨/万元
	3分

	
	14
	单位工业总产值废水排放量
	吨/万元
	3分

	
	15
	*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率
	%
	3分

	
	16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下降率
	%
	3分

	
	17
	*氨氮排放量下降率
	%
	3分

	
	18
	*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率
	%
	3分

	运行管理指标

（21分）
	19
	重点企业清洁生产通过审核比例
	%
	3分

	
	20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企业比例
	%
	3分

	
	21
	建立能源管理体系的企业比例
	%
	3分

	
	22
	建立园区能效监控平台
	-
	3分

	
	23
	建立园区公共服务平台
	-
	3分

	
	24
	建立能源管理中心的企业比例
	%
	3分

	
	25
	园区分布式光伏发电装机容量
	
	3分

	特色指标

（10分）
	
	
	
	10分

	备注
	标*为国家发改委发布《循环化改造实施方案编制指南》参考指标。


3 评价方法

园区必须满足所有基本要求，并且评价得分60分以上的工业园区通过循环化改造验收。

考虑到各园区类型的差异，该体系中不适用指标可不参与评价，并不计分值，以所得总分按比例调整后评定。
    备注：创建期间，如国家和本市下达新的节能减排任务，要求各园区全面完成，具体评分表将有所调整。

附录1  评价指标说明

附录2  评价指标评分规则

附录1 评价指标说明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1
	园区循环经济产业链关联度*
	园区循环经济产业链上企业总产值与园区工业总产值之比。

统计范围：全口径

	2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园区工业总产值比例
	园区内高新技术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之和与园区工业总产值的比值。

统计范围：全口径

	3
	主要资源产出率*
	园区内主要资源单位消耗量所产出的经济总量（GDP）。

统计范围：全口径

	4
	工业用地产出强度*
	园区工业总产值与已建成工业用地面积之比。

统计范围：全口径

	5
	水资源产出率*
	园区消耗单位新鲜水量所创造的工业总产值。

工业用新鲜水量指企业厂区内用于生产和生活的新鲜水量（生活用水单独计量且生活污水不与工业废水混排的除外），它等于企业从城市自来水取用的水量和企业自备水用量之和。

统计范围：园区内规上企业

	6
	单位工业总产值综合能耗*
	园区工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耗量与园区工业总产值比值。

统计范围：园区内规上企业

	7
	单位工业总产值新鲜水耗
	园区企业取新鲜水总量与园区工业总产值比值。

统计范围：园区内规上企业

	8
	可再生能源利用在能源消费中比例*
	园区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在园区能源消费中的比例。

可再生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非化石能源。

统计范围：全口径

	9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工业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量占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的百分比。

综合利用是指实施综合利用或签订协议委托专门企业回收。

统计范围：全口径

	10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工业重复用水量占工业用水总量的百分比。

统计范围：园区内规上企业

	11
	中水回用率
	园区内再生水（中水）的回用量与污水处理厂处理量的比值。

再生水（中水）是指二级达标水经再生工艺净化处理后，达到中水水质指标要求，满足某种使用要求的水。

统计范围：园区内规上企业

	12
	余热资源回收利用率
	已回收利用的余热占园区余热资源的比重。

园区余热资源量按照GB/T 1028计算。

统计范围：园区内规上企业

	13
	单位工业总产值固废产生量
	园区内工业企业产生单位工业总产值所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量。

统计范围：全口径

	14
	单位工业总产值废水排放量
	园区工业企业产生单位工业总产值排放的工业废水量，不包括企业梯级利用的废水和园区内居民排放的生活废水。

统计范围：全口径

	15
	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率*
	园区当年实际排放的二氧化硫总量与前一年度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相比的下降速度。

统计范围：重点企业

	16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下降率*
	化学需氧量（COD）是测量有机和无机物质化学消耗氧的质量的水污染指数。

统计范围：重点企业

	17
	氨氮排放量下降率*
	园区当年实际排放的氨氮总量与前一年度氨氮排放总量相比的下降速度。

统计范围：重点企业

	18
	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率*
	园区当年实际排放的氮氧化物总量与前一年度氮氧化物排放总量相比的下降速度。

统计范围：重点企业

	19
	重点企业清洁生产通过审核比例
	园区内通过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数量占应实施清洁生产审核企业数量的比例。

统计范围：园区内纳入上海市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单位名单的企业

	20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企业比例
	园区内已经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企业数量所占园区内企业数量的比例。

评价标准：ISO14001:2004、GB/T 24001:2004。

统计范围：全口径

	21
	建立能源管理体系的企业比例
	园区内已经建立能源管理体系的企业占园区内重点用能企业总数量的比例。

评价标准：ISO50001:2011、GB/T23331:2012。

统计范围：全口径

	22
	建立园区能效监控平台
	园区能效监控平台建设情况。

	23
	建立园区公共服务平台
	园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情况。

	24
	建立能源管理中心的企业比例
	园区已建立能源管理中心的企业占园区内重点用能企业总数量的比例。

统计范围：全口径

	25
	园区分布式光伏发电装机容量
	园区实施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总兆瓦数。

统计范围：全口径

	26
	特色指标
	由区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对园区特色指标项进行评价打分。


附录2 评价指标评分规则

评价指标中数据采集以统计部门、环保部门的数据为准，统计部门、环保部门未进行统计的数据，采用现场调研数据。

1、园区循环经济产业链关联度

指园区循环经济产业链关联度指园区循环经济产业链上企业总产值与园区总产值之比。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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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

	指标要求
	得分

	园区循环经济产业链关联度＜30%
	0分

	30%≤园区循环经济产业链关联度＜70%
	3分

	园区循环经济产业链关联度≥70%
	7分


2、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园区工业总产值比例

指园区内高新技术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之和与园区工业总产值的比值。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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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高新技术企业是指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认定的工业范畴的高新技术企业。

评分标准：

	指标要求
	得分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园区工业总产值比例＜30%
	0分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园区工业总产值比例≥30%
	4分


3、主要资源产出率

指园区内主要资源单位消耗量所产出的经济总量（GDP）。其中，主要资源消费总量指初始资源投入总量，单位为万吨，品种包括：能源资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铁矿、铜矿、铝土矿、铅矿、锌矿、镍矿、锰矿、石灰石、磷矿、硫铁矿），木材，工业用粮；地区生产总值为2010年不变价。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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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

	指标要求
	得分

	主要资源产出率＜4%
	0分

	4%≤主要资源产出率＜6%
	4分

	主要资源产出率≥6%
	7分


4、工业用地产出强度

指园区工业总产值与已建成工业用地面积的比值。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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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

	指标要求
	得分

	工业用地产出强度＜6000万元/公顷
	0分

	6000万元/公顷≤工业用地产出强度＜10000万元/公顷
	2分

	工业用地产出强度≥10000万元/公顷
	4分


5、水资源产出率

指园区消耗单位新鲜水量所创造的工业总产值。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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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

	指标要求
	得分

	水资源产出率＜1500万元/立方米
	0分

	水资源产出率≥1500万元/立方米
	4分


6、单位工业总产值综合能耗

指园区工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耗量与园区工业总产值比值。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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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

	指标要求
	得分

	单位工业总产值综合能耗＞2.0吨标煤/万元
	0分

	0.12吨标煤/万元＜单位工业总产值综合能耗≤2.0吨标煤/万元
	2分

	0.08吨标煤/万元＜单位工业总产值综合能耗≤0.12吨标煤/万元
	4分

	单位工业总产值综合能耗≤0.08吨标煤/万元
	6分


7、单位工业总产值新鲜水耗

指园区企业取新鲜水总量与园区工业总产值比值。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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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

	指标要求
	得分

	单位工业总产值新鲜水耗＞30吨/万元
	0分

	10吨/万元＜单位工业总产值新鲜水耗≤30吨/万元
	2分

	4吨/万元＜单位工业总产值新鲜水耗≤10吨/万元
	4分

	单位工业总产值新鲜水耗≤4吨/万元
	6分


8、可再生能源利用在能源消费中比例

指园区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在园区能源消费中的比例。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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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

	指标要求
	得分

	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1%
	0分

	1%≤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2%
	3分

	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2%
	6分


9、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指工业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量占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的百分比。综合利用指实施综合利用或签订协议委托专门企业回收。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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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

	指标要求
	得分

	工业固体废弃物利用率＜80%
	0分

	80%≤工业固体废弃物利用率＜85%
	2分

	工业固体废弃物利用率≥85%
	5分


10、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指工业重复用水量占工业用水总量的百分比。其计算公式如下：


[image: image10.wmf]％

100

×

）

工业用水总量（立方米

米）

工业重复用水量（立方

(%)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评分标准：

	指标要求
	得分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75%
	0分

	75%≤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90%
	2分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90%
	4分


11、中水回用率

指园区内再生水的回用量与污水处理厂处理量的比值。其中，再生水（中水）是指二级达标水经再生工艺净化处理后，达到中水水质指标要求，满足某种使用要求的水。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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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

	指标要求
	得分

	中水回用率＜30%
	0分

	中水回用率≥30%
	4分


12、余热资源回收利用率

指已回收利用的余热占园区余热资源的比重。余热回收利用是回收生产工艺过程中排除的具有高于环境温度的气体（如高温烟气）、液态（如冷却水）、固态（如各种高温钢材）物质所载有的热能，并加以利用的过程。园区余热资源量按照GB/T 1028计算。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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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

	指标要求
	得分

	余热资源回收利用率＜60%
	0分

	余热资源回收利用率≥60%
	4分


13、单位工业总产值固废产生量

指园区内工业企业产生单位工业总产值所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量。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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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

	指标要求
	得分

	单位工业总产值固废产生量＞0.4吨/万元
	0分

	单位工业总产值固废产生量≤0.4吨/万元
	3分


14、单位工业总产值废水排放量

指园区工业企业产生单位工业总产值排放的工业废水量，不包括企业梯级利用的废水和园区内居民排放的生活废水。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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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

	指标要求
	得分

	单位工业总产值废水排放量＞28吨/万元
	0分

	单位工业总产值废水排放量≤28吨/万元
	3分


15、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率

指园区当年实际排放的二氧化硫总量与前一年度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相比的下降速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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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

	指标要求
	得分

	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率＜20%
	0分

	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率≥20%
	3分


16、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下降率

指园区当年实际排放的废水中污染物所需化学需氧量（COD）总量与前一年度化学需氧量（COD）总量相比的下降速度。

废水包括直排废水和经企业或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放的废水。

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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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

	指标要求
	得分

	COD排放量下降率＜5%
	0分

	COD排放量下降率≥5%
	3分


17、氨氮排放量下降率

指园区当年实际排放的废水中氨氮总量与前一年度氨氮总量相比的下降速度。

废水包括直排废水和经企业或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放的废水。

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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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

	指标要求
	得分

	氨氮排放量下降率＜5%
	0分

	氨氮排放量下降率≥5%
	3分


18、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率

指园区当年实际排放的氮氧化物总量与前一年度氮氧化物总量相比的下降速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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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

	指标要求
	得分

	氨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率＜5%
	0分

	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率≥5%
	3分


19、重点企业清洁生产通过审核比例

指园区内通过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数量占应实施清洁生产审核企业数量的比例。园区内应实施清洁生产审核企业指纳入上海市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单位名单的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进行实施。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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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

	指标要求
	得分

	重点企业清洁生产通过审核的比例＜60%
	0分

	60%≤重点企业清洁生产通过审核的比例＜80%
	2分

	重点企业清洁生产通过审核的比例≥80%
	3分


20、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企业比例

指园区内已经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企业数量所占园区内企业数量的比例。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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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

	指标要求
	得分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企业比例＜35%
	0分

	35%≤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企业比例＜50%
	2分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企业比例≥50%
	3分


21、建立能源管理体系（制度）的企业比例

指园区内已经建立能源管理体系的企业占园区内企业总数量的比例，重点用能单位建立能源管理体系，非重点用能单位建立能源管理制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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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

	指标要求
	得分

	建立能源管理体系或制度的企业比例＜30%
	0分

	10%≤建立能源管理体系或制度的企业比例＜50%
	2分

	建立能源管理体系或制度的企业比例≥50%
	3分


22、建立园区能效监控平台

指园区能效监控平台建设情况。主要考核园区是否通过能效监控平台实时监测园区企业用能情况、污染物排放情况等。

评分标准：

	指标要求
	得分

	正在筹建园区能效监控平台
	2分

	已建立园区能效监控平台
	3分


23、建立园区公共服务平台

指园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情况。主要考核园区是否定期在园区管委会网站或相关网站上发布园区建设和改造信息；是否在公共服务平台上有废弃物资源化技术信息、园区主导行业清洁生产技术信息等。

评分标准：

	指标要求
	得分

	正在筹建园区绿色信息服务平台
	2分

	已建立园区绿色信息服务平台
	3分


24、建立能源管理中心的企业比例

指园区已建立能源管理中心的企业占园区内重点用能企业总数量的比例。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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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

	指标要求
	得分

	建立能源管理中心的企业比例＜10%
	0分

	10%≤建立能源管理中心的企业比例＜30%
	2分

	建立能源管理中心的企业比例≥30%
	3分


25、园区分布式光伏发电装机容量

指园区推进太阳能光伏发电，利用园区建筑屋顶资源，实施安装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总装机容量。
评分标准：

	指标要求
	得分

	园区分布式光伏发电装机总容量＜2MW且当年没有新建项目
	0分

	园区分布式光伏发电装机总容量≥2MW或当年有新建项目
	2分

	园区分布式光伏发电装机总容量≥5MW
	3分


26、特色指标

为鼓励园区推进特色重点项目，设置加分项。

由区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对园区特色指标项进行评价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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